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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下称「库务局」）与香港金融管理局（下称「金管局」）于2023年12月27日联合

发表谘询文件，以为法币稳定币发行人 （下称「FRS发行人」）引入新发牌制度。 其咨询总结最终于

2024年7月17日发布，咨询总结显示绝大多数的回应者同意应引入新发牌制度，以填补现行的监管制

度主要针对于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及其运营者的漏洞。  

因此，库务局及金管局正计划确定立法建议，并于2024年向立法会提交一项实施新发牌制度的法案。 

本解释性说明旨在为读者提供就FRS发行人引入的新发牌制度之关键要点。 

法币稳定币 
金管局将法币稳定币（下称「FRS」）定义为一种加密安全的数码形式价值，除其他外，它:- 

(i) 作为记账单位或经济价值储存;

(ii) 被用作或打算用作公众接受的交换媒介，以用于支付商品或服务、债务清偿、及/或投资;

(iii) 可以电子方式转移、储存或交易;

(iv) 在去中心化方式运作的分布式分类账本或类似技术上运行，在这种技术中，任何人都没有单方

面控制或实质改变其分类账的功能或运作的权力; 及

(v) 声称维持某项特定资产、某组资产或一篮子资产的稳定价值。



FRS的定义不包括现有监管制度所涵盖的工具（例如：存款、证券及期货合约、储存于储值支付工具

的任何储值金额、以数码形式由中央银行发行或代其发行的法定货币及某些有限用途的数码形式价

值）。  

就其性质而言，FRS造成更高、更迫切的货币及金融稳定风险，因为它可能成为一种普遍接受的支付

方式。  

FRS发行人的监管框架 

根据拟议的发牌制度，任何人不得（i）在香港发布FRS或声称自己发布FRS; （ii）发行或表明自己是

发行稳定币，而该稳定币的价值是以港元的价值为基准以维持其价值稳定; 或（iii）积极向香港公众推

广FRS的发行，除非其已获得金管局授予的牌照。  

构成发行活动及监管范围将由金管局因应相关事实与情况作个别考虑。  相反，值得注意的是，销售

FRS不一定要取得牌照，只有持牌法币稳定币发行人、《银行业条例》（香港法律第155章）定义的

认可机构、获得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的相关批准，可从事虚拟资产领域的持牌虚拟资产交易平

台及持牌法团才能合法及在监管下向香港的公众发行获发牌的FRS。  

关于发牌准则及条件，FRS发行人须符合以下6项关键要求，其要求如下： 

(i) 储备管理及稳定机制：FRS发行人必须始终确保FRS得到优质及具高流动性的储备资产作为充

分的支持，这些储备资产涉及极少市场、信用及集中风险，并且至少等于流通中的FRS的面值。

为满足赎回要求，FRS发行人还需要为储备资产制定适当的管理和投资政策，并最终负责管理

与储备管理相关的风险。 此外，提供推广优惠不会被禁止，但不允许向FRS用户支付利息，不

论是通过第三方还是其他方式。

(ii) 赎回要求：FRS发行人在收到赎回请求后，必须确保在正常情况下，在一个工作日内完成赎回

请求，且不得施加不合理费用或不合理条件。



(iii) 业务活动的限制：允许提供辅属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提供FRS钱包服务，以促进FRS的发行及

赎回过程。 然而，FRS发行人不得提供贷款或金融中介服务。

(iv) 在香港有实体公司：FRS发行人必须是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并在香港设有注册办事处。 主

要管理人员，包括行政总裁及高级管理层在香港的实际存在也被视为基本的发牌要求。

(v) 财政资源要求：最低实收股本要求为2500万港元或发行FRS流通量面值的1%，以应对相关市

场风险、运营风险、技术风险和其他与业务运营相关的风险。

(vi) 披露和审计要求： FRS发行人必须发布白皮书，向香港公众披露有关其自身的一般资料、FRS

用户的权利和义务、FRS稳定机制、相关技术及对香港公众的风险。 此外，FRS发行人还必须

每年向金管局提交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并在必要时提供外部独立审计师和评估师编制的报告，

以验证FRS发行的管理和运营稳健性。

 未来的路 
 鉴于虚拟资产领域的市场格局瞬息万变，金管局将密切关注市场发展，并在必要时调整监管职责，

以应对新的货币及金融风险，并与虚拟资产新兴性质的国际标准保持一致。

如有进一步咨询，请联系本律师行 （电话：（852） 2854 3070） 

请注意，本解释性说明仅供参考，并非旨在提供正式的法律意见。 

本律师行网站：http://www.yuchanandyeung.com.h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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